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067號 

主旨:檢送「郵輪入境抵港前旅客防疫宣導(參考稿)」及該署「郵輪防疫衛生訪視作

業原則」各1份，請會員旅行社轉知來臺靠泊郵輪依說明段辦理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2年3月1日疾管檢字第1122100070號函轉《傳染

病防治法》第59條暨《港埠檢疫規則》辦理。 

2. 為加強郵輪旅客及船員防疫宣導，郵輪業者於來臺靠泊前一天及靠泊當日(旅

客下船前)，應請透過郵輪上廣播及多媒體設施，主動向旅客及船員宣導個人

衛生好習慣、有症狀主動洽船上醫務室評估，及我國入境通關作業等訊息。 

3. 另為瞭解郵輪公共衛生預防控制措施執行情形，協助郵輪業者落實防疫管理，

降低發生COVID-19、病毒性腸胃炎及其他傳染病發生群聚事件風險，請郵輪

業者依旨揭訪視作業原則，配合該署各區管制中心檢疫官進行防疫衛生訪視。 

4. 此外，重申國外進入國際港埠之船舶，進港前應依《港埠檢疫規則》第9、10

條規定，於抵港前72小時至4小時期間，通報船上人員健康及船舶衛生等狀況，

船舶進港時向檢疫單位檢具海事衛生聲明書、航程表、船舶衛生證明書等資

料及完成進入港埠檢疫手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